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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婦女暨性別議題溝通平台計畫 綜整建議〕 

 

本計畫以促進「婦女權益促進與性別平等」為核心，依循 CEDAW 與 2030 永續發展目

標，從交織性角度推動「2025 臺灣婦女暨性別議題之對話與策進」計畫，以更涵融的視角將

婦女權益的精神融入公眾對話與在地服務方案中。持續透過公私對話平台，協助婦女及性別團

體了解政策推動現況，並提供政策建議管道。 

今年度仍以第 4 次 CEDAW 結論性意見為主軸，辦理照顧議題論壇，聚焦社會結構、性別

角色與家庭責任，國家該如何回應代變遷，提供適切的支持措施或保障論壇；同時，搭建縣市

婦權／性平會委員交流場域，蒐集地方經驗與關注議題，全年度共計完成北中南東區域及中央

場次之「婦女／性別議題區域對話平台」對話會議，邀請各縣市與中央性平／婦權委員及中央

性平委員參與交流，涵蓋 20 個縣市代表參與。同時，也透過與民間團體保持連結與協作，針

對特定議題進行探討，以持續擴大婦女／性別議題影響力與網絡，相關彙整如下： 

 

◼ 從長期家庭照顧者角度，看女性在就業與照顧責任的雙重困境： 

(一) 提供照顧者於家庭支持與持續就業之政策： 

女性退出就業市場時間點以育兒及顧老為兩個重要關鍵，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相較

他國在 45 歲後急遽下滑。參考日本做法，日本每位老人配有最多 93 天顧老假，提

供照顧失能家人且工作滿一年以上之勞工能做好照顧安排、穩住工作，因此婦女新知

基金會、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共同提出「家庭照顧安排

假」，給予每位勞工在面對一位長照對象時有 30 天 60%有薪假+150 天無薪彈性請

假，以便在家庭最混亂前期可規劃好照顧安排，後續則可因應臨時狀況，有鑑於台灣

也將於邁入超高齡社會，實為可借鏡參考之方向。 

(二) 促成整體社會「照顧勞動、知能與責任的重分配（redistriubution）」： 

婦女新知基金會提出 8 個具體改革建議：包含(1)所有受雇者，不分軍公教勞，至少都

應享有一年 21 天有薪家庭照顧假。(2)研議修正為所有撫育未滿三歲子女之受僱者，

皆可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1 小時或調整工作時間，且不得扣薪。(3)支持男性勞工請育嬰

假，其津貼的薪資替代率應提高至八成或九成，並放寬以「日或小時」為單位請假選

項；但不應再延長育嬰留職停薪請領期間。(4)政府補助家長在育停期間社會保險保費；

(5)孕產婦及孕產婦之配偶應分別享有七天有薪「生產準備假」；(6)新增「長照安排假」，

前 30 天提供津貼，不低於育嬰留職停薪之給付比例，後加 150 天；(7)降低整體工時；

(8)恢復常規「時間運用調查」。 

(三) 以兒童權利為核心的家庭支持與就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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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村共養、培力民主共同體的概念推展，0-6 歲國家養政策應該更以兒童權利為核

心而非僅是補貼父母工作選擇。 

(四) 看見單親障礙母親的多重困境： 

身心障礙女性勞動參與率與薪資低因素包含，因身心障礙女性的教育程度較低、且因採

用有投勞保的資料，有一部分工作障礙女性因為沒有勞保而沒有被納入計算；同時家

庭也可能因為家長的擔心與保護造成限制，未婚在家或進入婚姻成為無酬的照顧者，都

是可能造成薪資偏低的主因。但障礙女性不只是被照顧者，在不同生命歷程中也會承擔家庭

照顧者角色，建議，未來家庭與照顧的各項政策與服務，都必須要看見障礙者的障礙與性別

的交織性困境與需求。 

◼ 當前有縣市概況、關注議題與分析： 

(一) 許多縣市皆已修改名稱為「性別平等委員會」 

我國於 2012 年將「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更名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並設立專責

幕僚機構「性別平等處」。隨後，各縣市原有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亦陸續更名為「性別

平等委員會」，近年更有部分縣市成立由首長擔任召集人的「性別平等辦公室」，使婦權／性

平會幕僚業務由社會局（處）婦女科兼辦，逐步轉由專責人力推動。另婦女福利業務的主責

單位亦常隨首長異動出現變化，目前社會局處婦女常結合兒少或新住民業務成科，部分縣市

則將婦女業務併入社會行政／福利科，人力配置亦可能受影響。 

(二) 中央政策督導與引導地方發展的 2 個重要軸線 

中央在檢視地方推動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施政方向及重點時，主要透過兩項機制進行：一為

行政院推動的「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二為衛生福利部辦理的「社會福利績效考核」，

兩者共同構成中央政策督導與引導地方發展的重要軸線。 

中央性平考核具有引導縣市政府婦女及性平業務推動的效果，公務單位期待婦權／性平會委

員協助提升該縣市的考核表現或亮點，婦權／性平會委員則能藉此動力促進跨局處的合作，

但也期待公務單位不因重視考核指標而忽略核心價值。 

(三) 縣市的婦權／性平委員（專指民間團體身分）背景分析 

縣市委員會的委員（專指民間團體身分）約分三類型，包括：(1)在地委員熟悉地方脈絡及可

能亮點，(2)全國性團體委員擅長設定倡議目標與推進策略或引入其他縣市成功經驗，(3)熟悉

考核制度的委員能促成其他局處的參與。建議搭建委員間的經驗傳承與交流平台，促進更多

與民間團體、跨領域/聯盟的合作機會。 

(四) 縣市婦權／性平會委員主動提案狀況有區域差異，且多以自身／團體經驗來提案 

雙北地區因最具媒體關注度，委員提案要求公務單位檢視政策缺漏較易得到回應，且有較高

比率與在地團體合作提案；另，委員所代表的團體如有明確倡議議程，也較可能主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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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地團體與性平/婦權委員連結較薄弱，委員的資訊來源亦有限，委員多依靠自身所屬

團體關注議題或個人收集到的經驗進行提案，建議應建立縣市內的共享資源管道，才能有足

夠的資訊共享是性平提案的重要基礎。 

(五) 「亮點政策」可促進地方重視及跨局處合作，以及委員於其中的關鍵角色 

亮點政策與首長的支持是擴大地方政府對婦女議題關注的關鍵之一；而委員的角色能促進各

局處。同時，應留意相關中央政策推展到地方可能造成執行落差，或對政策核心理念的不甚

理解導致形式作為或誤解原意，建議應強化公部門人力的性別主流化之能訓練，以及相關政

策推展的配套措施。 

(六) 地方團體多為一線服務，對 CEDAW 議題較陌生 

多數民間團體聚焦一線服務或活動辦理，對於 CEDAW 公約及政策倡議相對較陌生，計畫內

容多服務方案的配合非議題推；此外，在地團體資源較不足，較難以取得與政策資訊或學習

機會，也較缺乏協助將在地議題理念轉譯出來的人才，無法與中央或北部團體接軌。 

(七) 數位平台發展帶來的議題倡議新挑戰 

當前數位平台是許多民間團體倡議的對外管道，平台雖然影響力大但缺乏有效管制，團體也

須面對到數位媒體上散播的不實訊息、歧視言論，對於民間團體而言，當下的公關處理或該

回應已成為一個新的挑戰。 

(八) 各縣市關注議題 

包含 1.障礙女性：需特別關注其在服務與政策中的需求，應特別留意交織性。2.高齡化新住

民：在支持服務上存在明顯缺口。3.原住民女性：仰賴在地團體提供服務，但資源有限。4.同

志老年及多元性別家庭：常被現有政策忽略，缺乏制度保障。5.性別友善廁所落實缺少配套教

育、數位空間的挑戰：包含數位平台上的歧視言論。6.暴力問題：數位性別暴力以及詐騙與家

暴的關聯、移工間的暴力。 


